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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情况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

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经

自查，我司 2016年二季度期内共发生 59笔关联交易，关联

交易金额共约 0.113 亿元。 

具体关联交易情况详见附件。 

二、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 

1、关联交易相关比例情况；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

易》的要求，经自查，我司 2016 年二季度期内无资金运用

关联交易发生。 

2、对不符合比例的进行说明并提交整改方案。 

因我司 2016 年二季度期内无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发生，

故无不符合比例的关联交易情况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报备和修订情况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

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以及《中国保监会关于

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有关监管

规定要求，我司于 2010年 5 月 22 日制定了《瑞泰人寿保险

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定》，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

关联交易管理需求，在 2012年 9月 12 日对管理规定进行了

第一次修订，在 2016 年 4月 15日对管理规定进行了第二次

修订，所有关联交易情况均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监

管规定披露信息要求进行及时披露，并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真



实、准确和完整性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

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我

司建立了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定》，发

生的所有关联交易均按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，二季度期内关

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的执行情况如下 ： 

1、一般关联交易 

我司一般关联交易根据具体的交易内容，需履行本公司

合同、采购、财务审批等相关审批程序。经自查，二季度期

内一般关联交易共发生 59笔，关联交易金额约 0.113亿元。 

2、重大关联交易 

我司重大关联交易须由董事会批准通过。董事会会议所

作决议经非关联董事 2/3以上通过且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

联董事人数超过三人。经自查，二季度期内未发生重大关联

交易。 

3、特殊情况交易 

我司与关联方之间长期、持续的关联交易，可以在制定

统一的交易协议后按照瑞泰人寿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审查通

过后执行。协议内的单笔交易可以不再进行关联交易审查。

经自查，二季度期内未发生特殊情况交易。 

我司各种关联交易审批执行均按照保监会相关管理办

法及公司内部相关决策、审批流程执行，无违反内部决策审

批程序情况发生。 



五、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

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瑞

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 2016 年二季度期内未发生重大关联

交易，故未进行重大关联交易披露。 

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月 12日 

 

附件：1、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明细表 

      2、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统计表 


